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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监督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权利 

高一飞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346】【字号：大 中 小】 

 

司法与媒体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又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在这一次在我国召开的世界法律大会

上，我注意到了各方面的专家对“复杂关系”的强调，而忽视了其简单的一面，这是非常不全面

的，对立法和司法实践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 

媒体与司法关系因为涉及到两种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冲突，所以是

一种复杂的关系。在我国确立了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我

国宪法同样也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权。但是，当司法权力与上述公民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司法

机关如何防止民众的激情影响理性裁判；司法可以对媒体作哪些限制，底线在哪里；如果发现民众

的激情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判该如何处理。这三方面都是复杂的关系。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的简单之处在于：司法对媒体的限制，不能超过对普通公民的限制，简单地

说就是，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权利享受普通公民的待遇。这是监督司法过程中媒体的最低限度标准的

权利。司法为什么对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的限制与对普通公民的限制相同，而不另加以特别限制，理

由有三： 

一、是因为新闻自由在人权中的基础性 

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媒体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其本质

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媒体有监督司法的权利。美国开国元老，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汤姆斯

·杰费逊有过一句颇为经典的名言：“如果由我来决定，有政府（原文为广义的包括了立法、司

法、行政三权在内的广义政府----作者注）而没有报纸，或者有报纸而无政府，我不会任何迟疑的

选择后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虽然都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当两者进行平

衡时，新闻自由应当是放在第一位的。 

不能因为司法的原因而对媒体作特别限制，司法不是媒体不能评论和报道的特殊范围。社会领

域除了这两个价值的冲突以外，实际上与新闻自由相冲突的还有很多很多：立法理性、行政效率、

个人权利等等，如果因为强调另一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而在一般的合法性要求（保护国家秘密、个人

隐私、特殊人群等）之外，仅仅因担心民众激情的影响而从范围上对某一种领域作出不能报道和评

论的特别限制，则作为基本自由的言论自由就会被缩减殆尽。 

二、是因为言论自由不应当有形式歧视 

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用聚会与对话的形式表达，还是借助媒体进行表达不应当有区别。表达自

由是现代社会一项基本权利。它有哪些基本内容呢？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

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

一个社会要被视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就应该对公开发表的思想言论有高度保护，无论其媒体是报

纸、杂志、书籍、手册、电影、电视，或是最新近的网络。  

新闻出版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它也是表达自由的最重要的形式。交流自由

除了通过通讯、谈话进行讨论、辩论外，更经常、更广泛的是借助传播媒介来实现。《公约》特别

规定，在行使这些自由时，“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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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其他媒介”应包括电脑网络，这是当代最迅速、最有效的传播媒

介。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就是运用传播媒介实现的交流自由。 

表达自由的基础是公众的知情权。公众有自由表达自由的信息给别人，也有权利从别人那里得

到信息。公众为了知道他要监督的机构和个人的情况，自由的媒体就是必须的。正如欧洲人权法院

所说：“公众有权得到信息和思想，而媒体则应当充当公众的看门狗。”因此，媒体只不过是普通

公民表达言论自由的工具和特殊形式，没有理由对媒体作区别于其他言论表达形式的特别限制。 

三、是因为“失败的朋友”原理使限制没有意义 

在社会假定对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开放的信息，就相当于能够通过媒体向所有人开放，司法机关

没有必要对媒体作特别的限制。美国在1979年的Smith v. Maryland一案（ (442 U.S 735,1979).）的判

决理由曾经这样指出：警察可以从任何公司获取电话号码而不认为损害了个人隐私，因为任何人的

电话号码是会向普通人打出的，根据“失败的朋友” 的原理，即使是你要求这个普通人不要告诉他

人，这个普通人也不能假设为遵守诺言；已经公开了的信息不再视为秘密。因此，只要是电话号

码，就应当假设是可以让任何人知道，警察从电话公司获得电话号码，公司配合查询，不能算是泄

露隐私（同理，在美国将一个人的电话提供给任何人甚至于在媒体公开也只是道德问题，而不违

法）。 

法院对于没有特殊身份的普通公民可以公开的信息，基于“失败的朋友” 原理，就意味着向所

有公众公开，当然也意味着媒体可以报道。有些法院允许公民旁听，却不允许记者旁听，是非常荒

谬的，因为记者至少是普通公民；普通公民能获得的信息应当假设媒体都能获得，有什么理由只让

普通公民旁听，却反而封杀记者呢？同样，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普通民众旁听和对案件产生情绪、进

行茶余饭后的议论，却不能让媒体报道和评论案件，表达自己的立场呢？所以，只能对媒体录音录

像、现场直播等特殊措施进行限制，不能因此而剥夺其作为普通公民的旁听权。 

除此以外，各国对于第四种权力的媒体还给了一些特权，其最重要的特权表现是，在有的案件

里，媒体还可以对法院同意当事人要求不公开审理的决定提出异议。1986年美国科罗拉多报业集团

诉法院一案（Press enterprise v. Superior court, 478 U.S. 1.1986） 中，美国最高法院同意

了媒体的观点，认为法院违背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因为当事人的权利与民众的知情权平衡

考虑之后，认为媒体的报道不会对公正审判形成妨害；案件不能以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是否公开审

理，当事人意愿只是法院考虑的各种因素之一，公开报道有利于建立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法院 审

判最后公开进行。 

《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在导言中指出：“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

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

释。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媒体有义务尊

重国际公约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独立。规则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更高标

准的确立。”所谓“并不妨碍更高标准的确立”是认为司法对媒体的限制越少越好；当然这并不说

明媒体对司法的影响越多越好。这是两回事。 

在我们强调了媒体的权利之后，自然就会想到另一个问题，司法如何防止媒体影响公正裁判。

在保障最低限度的媒体权利的前提下，司法通过程序的自身完善和规定程序无效的机制来达到避免

避免媒体影响的目的，主要包括： 

一是通过英美法系国家的“封闭陪审团”、大陆法系国家的集中审理制度来实现。二是通过陪

审团挑选防止受到媒体影响的陪审员进入陪审团。三是庭审中以法庭秩序为由不允许在法庭进行能

被法庭人员感受到的录音录像，也不允许进行进行现场直播。今天美国有 40个州的法院只可以允许

无声、无灯光的录音录像设备在法庭上的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录音录像，而且不得进行现场直播。

四是某些特定程序和案件情况不向社会（包括媒体）公开。目的是为了保守国家秘密、个人隐私，

保护特殊人群。五是通过法官和陪审员的道德自律。这虽然没有具体的措施，但法院会要求有裁判

权的法官和陪审员在案件审理期间不要与外界讨论案件，不要在庭外接受与案件相关的信息。  

当事人对于其认为媒体的激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的，可以作为要求宣告原审无效、重新审理的

理由。这是防止媒体审判的一项重要的事后救济措施。从美国的情况来看，重审时可以等待一段时

间，等民意激情已经淡化了以后进行审理；也可以将案件转移到受到媒体影响较小的地区或法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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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理。这样看起来不如当时就封杀媒体更有效率，但是却保护了言论自由，是维持言论自由与司

法独立关系的一种重要的平衡措施。 

当然，本文只是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媒体监督司法过程中的最低限度标准和底线问题，即媒体权

利不能少于普通公民的权利；普通公民应当具有哪些对司法的知情权，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关于

言论自由与司法关系的原理同样适应于普通公民与司法的关系；公民对司法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

权，同样应当符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最低限度标准。  

（摘编自作者论文《媒体与司法的复杂关系和简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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